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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期中教学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教学单位： 

为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保证和提高教学

质量，现决定开展期中教学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时间 

第九周至第十一周（11.1～11.19） 

二、评价内容 

（一）教学运行评价 

1.教学秩序：教学过程中教学日历（授课计划）执行情况；

准时上、下课情况；停（调、补）课、代课情况。 

2.课堂教学：授课教师备课、授课、批改作业、辅导答疑情

况；教学方式改革，包括翻转课堂、PBL、CBL等教学方式开展情

况。 

3.学风状况：学生上课迟到、早退、缺勤情况，上课听讲

与互动情况、参加辅导和答疑情况、完成作业情况以及晚自修

情况。 

4.教研活动：系（教研室）教研活动开展情况，包括教研

计划执行情况、课程思政专项教研活动开展情况、教师参与情

况。 



 

5.教学管理：领导干部、同行教师听课情况，课程教学质

量评价工作安排落实情况。教授和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专业核心课程教授主讲制落实情况；学期基本教学文档建档、归

档情况；学生学习成绩的记载、学籍处理规范等其它教学管理运

行情况。 

（二）教学效果评价 

1.课堂教学效果：教师设计、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实施课

堂教学的水平，学生课堂学习的效果。 

2.实践教学效果：实验室与实习基地开设实践教学项目的

能力，开设相关在线实验项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或线上线

下混合实验项目）的情况，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实验室开

放水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效果。 

3.教学管理效果：教学管理服务教师和学生的能力，教学

管理的规范性和先进性，运用网络技术等手段实施教学管理的水

平。 

（三）教学专项评价 

1.立德树人工作落实情况：重点评价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工作落实情况、课堂教学意识形态领域守纪律情况、教师遵守职

业道德规范情况。 

2.实验教学情况：重点评价实验教学计划开展和执行情况，

包括实验教学系统中实验教学任务的落实和下达、实验课表的安

排、实验批次的划分；实验指导教师准备实验、指导实验和批改

实验报告情况；授课过程中实验教师教学纪律和教学环节执行情

况，如：是否私自调、停课或更换任课教师，是否按时上、下课

情况等；开放性实验的申请、开展及运行效果等情况；虚拟仿真

实验项目和线上线下混合实验项目的开展及运行效果等情况。 



 

3.校外实习情况：重点评价“校友邦”系统运行状况及实习

教学质量，本学期各专业校外实习任务是否录入实习管理系统、

相关实习教学任务是否落实、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实习环节管理

系统运行状况是否到位（任务落实、学生签到次数、日志（周志）

及实习报告等）。  

4.教学工作持续改进情况：重点评价课程教案中教学反思情

况与改进方案的落实情况、期初教学满意度评价学生反映问题

较多的课程教学改进情况、近三年教学评价结果排名后 5%教师

的帮扶和能力提升情况、学院本科教学持续改进工作采取的措

施及其效果。 

5.青年教师助理教学情况：重点评价“助教培养期”的青

年教师培养任务的落实情况、导师指导情况和教学试讲情况，以

及“主讲培训期”教师听课任务落实与完成情况。 

6.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作：青年教师在线学习情况、教学

成果培育情况等。全校公开课听课观摩及研讨评议情况，教学

沙龙活动计划与执行情况 

7. 插班中文授课来华留学生学习情况（含校内及境外）：

重点评价插班中文授课来华留学生学风状况，包括学生上课迟

到、早退、缺勤情况、上课听讲情况（含境外学生自修情况），

学生参加辅导和答疑、完成作业情况以及校内学生晚自修情况。 

8.中文授课来华留学本科生单开班课程期中教学评价：由开

课学院按照附件 2 填写。  

三、评价工作要求 

1. 各学院（教学单位）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有计划、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期中教学评价工作；要深入到教师和

学生中去，加强调查研究，确保评价工作取得实效。 



 

2. 各学院（教学单位）要分别召开各种类型的教师和学生

座谈会，切实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学、管三方面的真实情况，

听取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要组织开课教师和学生通

过教学管理系统对上半学期的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教学情况以

及校院教学管理情况进行认真评价，并要求教学信息员通过教

学管理系统中的信息员平台对教、学、管三方面情况进行反

馈，网上评价时间 11月 12日截止。 

3.各学院（教学单位）要对各项评价的情况进行汇总、分

析，形成书面总结。总结既要展示成绩和亮点,也要查找差距和

不足；要对前期的改进工作进行小结，更要对新发现的问题进行

认真梳理和剖析，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期限。 

4.请各学院（教学单位）于 11月 26日前将期中教学评价总

结报告和《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评价情况汇总表》

（附件 1）纸质和电子文档报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科，《中文授课

来华留学本科生单开班课程期中教学评价情况汇总表》（附件 2）

纸质和电子文档报送教务处国际教育科。 

 

附件 1：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评价情况汇总表 

附件 2：中文授课来华留学本科生单开班课程期中教学评价情况

汇总表 

 

 

                              教务处 

2021年 11月 1日 

                                                                

江苏大学教务处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   


